
第十二章：生效
第22条

本协议将于1999年8月16日生效，有效期为2年，经签署方协商可予续签。为此，签署方可依据
各自立法，决定临时适用本协议，直至完成其生效所需的宪法程序。

当安第斯共同体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互补协议时，该协议将取代本协议。

第十三章：退出
第23条

签署方可随时向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总秘书处声明退出本协议，但需至少提前三（3）个月将其决
定通知其他签署方。一旦退出正式生效，退出签署方将自动终止根据本协议获得的既得权利及承担的义
务，但涉及收到或给予的优惠除外——此类优惠将继续有效，自退出声明书递交之日起算为期六（6）
个月，除非签署方在退出时另行约定期限。

最终条款
第24条
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包括：附件一（安第斯共同体成员国签署方给予的优惠）；附件二（巴西给
予的优惠）；附件三（厄瓜多尔从巴西获得及向巴西提供的特殊清单产品优惠）；附件四（特定原产地
要求）；以及附件五（争议解决机制）。

第25条
本协议 仅适用于附件一、二和三所列产品 II.

第26条
对于附件一、二和三所列产品，若同时享有区域关税优惠或市场开放名单下的关税优惠，将

适用最惠待遇。
第27条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签署方决定废除巴西与哥伦比亚签署的第10号部分范围重新谈判协议中所载
的关税优惠及相关规范性条款，以及巴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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